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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晋市政办〔2024〕34 号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晋市政

办〔2020〕78 号）同时废止。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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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以下简称文化和旅

游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机制，提高全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提高整体防范水平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在突发事件发

生时，能迅速、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

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旅行社条例》《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管理办法》《文化市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试行）》《文

化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试行）》《旅游安全管理办法》《山西

省安全生产条例》《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西省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管理办法》《山西省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晋城市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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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救援第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协同应

对、快速反应；科学处置、保障安全；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及时报告、信息畅通；属地管理、就近处置；科学高效、依法

规范的原则。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晋城市行政区域内文化和旅游领域发生的突

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工作。

1.5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分级

依据《山西省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按照伤亡人

数、损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突发事件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

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级别。

1.5.1 特别重大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1）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造成 100 人以上重

伤，或 30 人以上被困的突发事件；

（2）形成群体性事件，一次参与人数达到 300 人以上，严

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3）旅游者 500 人以上滞留超过 24 小时，并对当地生产生

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

（4）其他涉及文化和旅游的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1.5.2 重大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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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造成 50

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10人以上30人以下被困的突发事件；

（2）形成群体性事件，一次参与人数达到 100 人以上 300

人以下，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3）旅游者 200 人以上 500 人以下滞留超过 24 小时，并对

当地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

（4）其他涉及文化和旅游的重大突发事件。

1.5.3 较大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突发事件：

（1）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造成 10 人

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被困的突发事件；

（2）形成群体性事件，一次参与人数达到 50 人以上 100 人

以下，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3）旅游者 50 人以上 200 人以下滞留超过 24 小时，并对

当地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

（4）其他涉及文化和旅游的较大突发事件。

1.5.4 一般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般突发事件：

（1）造成 3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造成 10 人以下重伤，

或 3 人以下被困的突发事件；

（2）形成群体性事件，一次参与人数在 3 人以上 50 人以下，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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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游者 50 人以下滞留超过 24 小时，并对当地生产生

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

（4）其他涉及文化和旅游的一般突发事件。

2 组织体系与职责

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由市、县两级文化和旅

游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和现场指挥部组成。市文化和旅游突发

事件应急指挥机构为市文化和旅游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

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全市文化和旅游领域突发事件应对

工作。

2.1 市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指 挥 长：市政府分管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副市长

副指挥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文旅局局长、市应急局

局长，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委新

闻中心、市文旅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

信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局、

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健委、市应急局、市外事办、市

市场监管局、市体育局、市统计局、市乡村振兴中心、市消防救

援支队、市气象局、市无线电管理局、国家金融管理总局晋城监

管分局、晋城军分区、武警晋城支队、国网晋城供电公司、中国

移动晋城分公司、中国联通晋城分公司、中国电信晋城分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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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成员单位职责见附件 3）

市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上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关于文化和旅游突

发事件的决策部署；

（2）制定文化和旅游安全应急总体规划，统筹组织协调全

市文化和旅游安全突发事件防范、预警和处置工作，指导突发事

件风险防控、监测预警、调查评估和善后工作；

（3）启动、实施、终止应急响应，发布应急指令；

（4）向市人民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报告文化和旅游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5）按照上级要求发布文化和旅游安全突发事件处置信息；

（6）批准和实施应急处置措施和方案；

（7）落实上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交办的关于文化和旅游

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批示和指示。

2.2 市指挥部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文旅局，由市文旅局局

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市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对突发事件分析研判并向指挥部提出响应或终止

建议；

（2）承担市指挥部日常工作；

（3）贯彻落实市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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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集汇总分析上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根据

市指挥部指令通报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情况；

（5）按市指挥部要求，组织协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6）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宣传和培训；

（7）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3 应急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根据现场情况和应急处置需要，市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

抢险救援组、医学救护组、应急保障组、社会稳定组、宣传报道

组、善后处置组、专家指导组 8 个应急工作组。

2.3.1 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市文旅局

成员单位：市交通局、市应急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无线电管理局、国网晋城供电公司、中国移动晋

城分公司、中国联通晋城分公司、中国电信晋城分公司、县（市、

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事故单位。

职 责：负责做好涉及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组织协调工

作；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交通、电力、通信、物资、器材、生活

保障。

2.3.2 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市应急局、市文旅局

成员单位：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城市管理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县（市、区）人民政府、晋城军分区、武警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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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支队。

职 责：负责组织协调现场应急救援的人员、交通、通信

和装备等资源调配；收集汇总相关信息，组织技术研判，制订应

急抢险救援方案，组织指挥协调现场抢险救援和遇险遇难人员搜

救工作。

2.3.3 医学救护组

牵头单位：市卫健委

成员单位：县（市、区）人民政府。

职 责：负责组织调配医疗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等医疗卫

生资源；组织协调涉及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现场医疗救护和卫生

防疫工作；为现场救援人员提供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2.3.4 应急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文旅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工信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气象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城市管理局、

市无线电管理局、国网晋城供电公司、中国移动晋城分公司、中

国联通晋城分公司、中国电信晋城分公司、县（市、区）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和单位、事故单位。

职 责：负责组织提供应急行动所需的人员安置、资金、

食宿、运输、通信、气象、物资供应、人力投入、设备设施等保

障服务；对事故影响转移安置人员进行临时基本生活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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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社会稳定组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成员单位：武警晋城支队、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和单位。

职 责：负责组织协调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现场治安警

戒、人员疏散、暴力事件紧急处置、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等工作；

协调化解突发事件造成的矛盾纠纷。

2.3.6 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文旅局、市委网信办、市政府外事办、市委新

闻中心、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

职 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涉及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新闻报道工作，及时发布应急救援进度、应急处置情况，积极引

导舆论。

2.3.7 善后处置组

牵头单位：市文旅局

成员单位：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财政局、国

家金融管理总局晋城监管分局、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和单位。

职 责：负责做好灾民转移、安置，安抚伤亡人员及家属，

处理其他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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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专家指导组

牵头单位：市文旅局

成员单位：市文旅局、市应急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

市城市管理局及有关部门。

职 责：负责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实际需要调集人才

库中的有关专家加入专家指导组，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灾情评

估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必要时参加突发事

件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2.4 县（市、区）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机构及职责

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机构负责本辖

区内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指挥、协调，组织应急救援

工作，建立和完善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与信息监测责任制，及时

上报文化和旅游应急信息，并根据应急管理实际或市级以上应急

指挥部的要求采取应急措施。市级应急响应启动后，按照市指挥

部的统一部署，完成各项应急任务。

2.5 文化和旅游企事业单位突发事件应急职责

各文化和旅游企事业单位要针对本单位可能引发突发事件

的风险制订本单位的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应急

培训和演练，在发生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后立即组织开展应急

救援工作，在最短时间内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救援结

束后迅速开展善后工作，将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及

时消除负面舆情影响。重点景区（点）要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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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装备，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能力和水平。

2.6 跨市界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职责

市指挥部是应对本市行政区域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工作

机构，负责指导各县（市、区）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跨市界的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由市指挥部配合或组

建联合应急指挥部，并负责与相邻地区进行协调。

3 预防预警机制

3.1 风险防控

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开展风险信息采集，对行政辖区和本

行业领域风险点、危险源进行辨识、评估，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

控机制和防控体系，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和隐患。

3.2 风险监测与研判

市、县（市、区）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可采取专业监测、视频监控、公众举报等方式监测、收集信息，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及时掌握人员密集场

所、节假日、重大节庆活动期间人流量，收集高风险体育项目、

特种设备、消防安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气

象预警等信息，研判安全形势。当预判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风险

较大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3.3 预警信息通报

市指挥部办公室与市交通、气象、规划和自然资源、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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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卫健等有关部门建立预警信息通报机制。对各类可能引

发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因素进行研判预测、风险分析，及时

向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各成员单位和有关

部门。

3.4 预警发布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风险预警，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进

行分析、评估，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根据监测及报送

的信息，市指挥部办公室立即进行判断，或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

估和预测，对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作出判断，

视研判情况并根据规定权限及时发布预警，包括预警类别、预警

级别、预警区域或场所、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

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3.5 预警行动

市、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应急领导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宣

传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防常识和安全提示；立即转移、撤

离或者疏散容易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游客和财产，并进行妥善安

置；通知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待命状态；通知相关

部门准备好所需物资和设备；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立即启动相应

的应急响应。

3.6 预警解除

当导致发生事故的相关危险因素和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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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符合相应条件时，由市指挥部及时解除预警，终止应急响应。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4.1.1 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程序和时限

（一）报送的程序。市直、县直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突发事件，应同时报告同级党委和政府；驻市企业、金融单位、

高等院校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突发事件，应同时报告属地党委

和政府；中央、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信息直报点上报突发

事件，应同时报告市委、市政府。重大以上突发事件，可越级

首先报告省委、省政府，同时报告市委、市政府。报告市委、

市政府的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信息，同时要报告市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

（二）报送的时限。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起算时间为突发

事件发生后。一般等级的突发事件，各级各部门须在事发后 1

小时以内向市委、市政府报告；较大以上或暂时无法判明等级

的突发事件，各级各部门须在事发后 30 分钟以内向市委、市

政府电话报告有关情况，1 小时以内向市委、市政府书面报告

简要情况；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属地县、乡政府值班部门必

须在报告本级党委政府的同时，立即向省委省政府总值班室电

话直报简要情况，随即书面报告具体详情，报告时间不得晚于

事发后 30 分钟。市委市政府要求核实的突发事件信息，必须

30 分钟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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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内容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分首报、续报、终报。首报要快，续报要

准，终报要实，必须实事求是、要素完整、重点突出、表述精准、

有始有终。

首报要素包括：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涉险人数、遇难人数、

受伤人数、被困人数、失联人数、事件性质、影响范围、发展趋

势、已经采取的措施、信息来源、报告单位、报告人等。

续报要素包括：事态及处置的最新进展、事件衍生的最新情

况，请求上级党委、政府协助解决的事项，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领导批示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等。较大以上突发事件每日至

少续报 1 次；重大以上突发事件每 4 小时续报 1 次，特殊情况每

2 小时续报 1 次；造成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立即续报。

终报要素包括：事件处置结果、社会维稳、善后安置、恢复

重建、对整个事件的调查评估等。

4.2 先期处置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

和行业主管部门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先期处置：

（1）抢救遇难、遇险人员，控制事态蔓延扩大；

（2）保护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3）对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进行初期评估，包括基本情况、

涉及范围、危害扩展的潜在可能性以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

（4）预防次生灾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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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扩大应急准备。

4.3 应急响应分级

根据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可控性、救援难易程

度和影响范围，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由低到高设定Ⅲ

级、Ⅱ级、Ⅰ级三个等级。

4.3.1 Ⅲ级响应

启动条件：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需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1）发生一般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且影响范围不大、危

害较小；

（2）依靠基层单位或某个景区单位有能力处置的；

（3）经指挥部评估，应当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

启动程序：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市指挥部办公室经评估，向市

指挥部报告，由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决定启动Ⅲ级响应。

响应措施：

（1）密切关注掌握现场动态并按要求进行报告；

（2）视情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协助地方开展处置工作；

（3）组织专家进行会商，研究评估发展趋势，做好扩大应

急的准备。

4.3.2 Ⅱ级响应

启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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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需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发生较大文化和旅游的突发事件；

（2）需要市指挥部协调才能处置的；

（3）经指挥部评估，应当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

启动程序：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市指挥部办公室经评估，向市指

挥部提出启动Ⅱ级响应的建议；由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Ⅱ级响应。

响应措施：

（1）密切关注掌握事件发展趋势，及时把握现场处置情况，

及时报告或续报；

（2）根据现场处置需要，调动各方应急资源及力量参与应

急处置，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组织专家进行会商，研究评估事件发展趋势；

（4）协调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及舆论引导工作；

（5）做好扩大应急的准备。

4.3.3 Ⅰ级响应

启动条件：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需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发生重大以上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2）超出市指挥部处置能力的；

（3）经指挥部评估，应当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

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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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经过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

向市指挥部指挥长提出启动Ⅰ级响应的建议；由指挥长决定启动

Ⅰ级响应。

响应措施：

（1）市指挥部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及时报请上级政府或上级

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2）召集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先期应急处置工

作。在上级指挥部到达现场后，及时报告现场有关情况，并移交

指挥权，配合上级指挥部做好应急救援各项工作；

（3）配合上级指挥部，及时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发布突发事

件进展情况，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4）做好其他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4.4 应急响应升降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当本级应急力量无法有效控制事态发

展，可能导致更大社会灾难的，或事件影响范围跨本级行政区域

的，可及时提请上一级指挥部请求支援。当上级指挥部接管指挥

权时，本级指挥部应根据上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全力做好处置配

合工作。当突发事件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且经研判认为突发事件

危害降低到原级别评估标准以下或无进一步扩散趋势的，可适时

降低应急响应级别。

4.5 信息发布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信息发布遵循实事求是、及时准确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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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市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市委新闻中心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做

好信息发布工作。

4.6 响应终止

满足下列条件，经市指挥部确认，可终止应急响应：

（1）险情排除；

（2）现场救援活动结束；

（3）群众安全离开危险区域并得到安置；

（4）群体性事件聚集群众解散；

（5）滞留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6）导致次生、衍生灾害的隐患被消除。

经市指挥部确认突发事件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可能导致次生

灾害的隐患消除，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由相应启动

应急响应的指挥机构批准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工作

市指挥部办公室收集、汇总、核实应急处置信息，统一向社

会发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根据突发事件危害程度及造成的损

失，提出善后处理意见，并报市人民政府，指导、协调事发地人

民政府做好死者安葬、伤员救治、家属抚恤、保险理赔、灾后重

建、环境治理等善后处置工作。

5.2 调查和评估

应急处置结束后，各级指挥部依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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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原因、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影响和责任等进行调

查和评估，提出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加强薄弱环节建设，提高应对能力，形成调查报告后，提交本级

人民政府和上级指挥部办公室，市指挥部办公室对事件调查报告

签署意见，必要时组织修订应急预案。

6 应急保障

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应急指挥部与成员单位要建立健全应

急救援通信设施系统，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

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信系统，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通信

畅通，保证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各项应急救援有关重要

信息和变更信息情况及时上报市人民政府和市指挥部。

6.2 应急队伍保障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抢险救援队伍依托公安、消防、武

警等有关部门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提高应对能力

和水平。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应急指挥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要与

救援队伍建立联动机制，确保应急救援响应及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为专业

应急救援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

材，减少应急救援人员的人身风险。

6.3 装备物资保障

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应急指挥部要掌握本地应急救援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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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情况，在事故状态下，能快速提供和调配现场应急救援所需

资源，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

6.4 应急经费保障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根据文化和旅游突发事

件应急救援需要，统筹安排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专项资

金和应急培训、演练所需经费，市、县两级财政部门要纳入财政

预算。

6.5 应急技术保障

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应急指挥部根据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救援需要，建立专家库，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灾情评估和

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必要时要求专家参加突

发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6.6 其他保障

对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医疗卫生、安全

保卫、社会动员、紧急避难场所等保障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积极履行职能，确保应急救援工作顺利进行。

6.7 应急宣传教育

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应急指挥部和成员单位应充分利用

各类新闻媒体开展文化和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常识的宣传教育，

并公布应急救援电话，主动做好公众安全知识、救助知识的宣

传工作，提高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各文化和旅游企

事业单位应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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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自救、互救等常识，不断提高预防、处置文化和旅游突发

事件的能力。

6.8 应急培训及演练

市、县两级文化和旅游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按照《山西省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围绕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演练，每 2 年至少组织一次

应急演练，做到熟悉相关应急预案和程序，了解有关应急救援力

量，保持信息畅通，保证各级响应的相互衔接与协调。文化和旅

游企事业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不断

完善应急预案，落实应急预案的演练，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

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

置方案演练，确保工作人员反应快、程序清、职责明、处置快，

切实提高本单位处置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能力。

7 附则

7.1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按规定 3 年修订一次，当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标准发生变化，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较大调整，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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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现存在重大缺陷等情况时，由市文旅局及时组织修订。

7.3 预案中“以上”、“以下”的含义

本预案相关数字表述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

本数。

7.4 制订与解释

本预案由晋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制订并负责解释。

7.5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晋城市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晋市政办〔2020〕78

号）同时废止。

附件：1.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组织体系图

2.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流程图

3.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职责

4.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联系方式

5.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信息上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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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组织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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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响应流程图

信息报告

市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开展事件评估，提

出启动建议；市指挥部决定启动相应等

级响应，并根据情况调整响应级别

社会稳定组

综合协调组

抢险救援组

应急保障组

宣传报道组

医学救护组

善后处置组

市指挥部领导和应急工

作组赶赴现场，会商情

况、投入救援

符合市级响应

结束条件

后期处置

通信保障

队伍保障

经费保障

技术保障

物资保障

Ⅱ级响应

Ⅰ级响应

现场指挥部

结束响应

事故救援

其他保障

监测预警

善后处置

Ⅲ级响应

市 指 挥
部 关 注
事 件 进
展情况，
必 要 时
派 工 作
组 协 调
指导、组
织 专 家
会商

专家指导组

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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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市委宣传部：根据市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组织协调新闻媒体

开展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新闻报道，积极引导舆论。

市委统战部：负责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涉及宗

教、民族、侨务事务等问题的政策指导和协调工作。

市委网信办：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网络舆

情的引导处置工作。

市委新闻中心：负责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做好需救助人群救灾物资、生活必

需品的调配、供应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研学旅游的指导工作，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与突发事件调查工作。

市科技局：负责提供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相关技术

及成果应用的咨询建议；为事后恢复重建提供科技支撑。

市工信局：负责紧急状态下重要物资生产组织工作；协助行

业主管部门，督促市属企业做好涉及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属地公安机关做好文化和旅游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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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现场及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维护，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配

合当地党委政府开展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工作；处理危及文化和

旅游安全的暴力恐怖袭击、劫持人质等突发公共事件；防范和

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查处网络造谣违法人员；对遇难者尸

体进行检验、数据勘验和身份识别，参与相关突发事件原因分

析调查与处理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遇难人员的遗体处置。

市司法局：负责指导有关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做好文

化旅游突发事件纠纷调处及法律援助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应

急救援经费保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督促各县（市、区）林业部门

做好景区内森林和草原火灾及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等监测、预警

和处置工作，及时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提供预警信息；督促景区

内森林和草原护林防火工作；督促指导灾后景区内森林和草原

生态修复工作；指导文化和旅游系统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会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协助制定灾后

恢复重建规划。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引发的环境污染的

应急监测，及时向市指挥部报告相关环境信息，指导事发地人民

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善处置。

市住建局：指导文化和旅游非生产经营类办理施工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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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突发事件的抢险，参与相关事故分析、调查、处理。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指导协调做好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中的城市垃圾清运工作。

市交通局：负责组织协调客货运输车辆或船舶，做好应急救

援人员、物资的运输工作，为应急救援车辆提供绿色通道；协助

对交通运输不便的突发事件现场铺设临时道路；组织协调水上搜

救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水情监测，提供相关水域的重大水情信息；

会同有关单位做好属于水库旅游项目的水上应急救援工作；承担

防洪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协助涉及农业、农村的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置；参与相关突发事件的原因分析、调查工作。

市文旅局：负责组织、协调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协助做好文化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发布和管理工

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调查、分析和统计；督促有关单位制定

并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督促、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协助指

导全市广播电视媒体做好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及

时准确报道突发事件及其应急救援有关信息，广泛普及有关安全

和应急救援知识；承担市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市卫健委：负责组织、指导、协调事发地卫生健康部门开展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伤病员救治和相关区域卫生学处理等紧急

医学救援工作，为救援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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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局：负责协助、协调调动有关队伍、装备、资源参与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涉及文化和旅游系统

的地震资料信息，并提出应对地震灾害防范对策；参与文化和旅

游系统遭遇地震灾害的紧急救援工作。

市外事办：负责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外事政策指导及涉外协调

联络工作；协助做好外国媒体相关工作。负责协调文化和旅游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涉台机构和人员的联络工作；协助做好台媒

采访报道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提供涉台政策指导。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维护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事发地的市场

价格秩序，严格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牵头组织文化和旅游系

统特种设备突发事件、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等调查工作；处理

突发事件当地的价费投诉工作。

市体育局：负责指导、协调涉旅高风险体育项目、大型群众

性文化体育活动、体育旅游活动、体育赛事、体育竞技活动等组

织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突发事件调查工作。

市统计局：负责指导、协助做好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统计分

析工作。

市乡村振兴中心：负责参与处置贫困地区发生的文化和旅游

突发事件，参与处置因突发事件致伤亡或损失的扶贫对象的救助

安抚工作。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

工作。



— 29 —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根据需要开展事

发地现场应急气象观测、气象灾害调查等服务保障。

市无线电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基层电信运营单位做好文化

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国家金融管理总局晋城监管分局：负责组织、督促、协调相

关保险机构开展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现场查勘和理赔工作。

晋城军分区：负责组织民兵协助救援、必要时协调军队专业

力量参加抢险救援、协助公安、武警维护社会稳定。

武警晋城支队：负责组织武警部队参加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抢险救援，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重要场所和

目标。

国网晋城供电公司：负责组织协调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的电力供应。

中国移动晋城分公司、中国联通晋城分公司、中国电信晋城

分公司：负责应急通讯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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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晋城市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成员单位 值班电话 传 真

1 省政府值班室 0351-3046678 0351-3046060

2 省文旅厅值班室 0351-7325000 0351-7325198

3 市委办值班室 2062298 2198332

4 市政府值班室 2198345 2037755

5 市委宣传部 2198594 2198594

6 市委统战部 2198515 2023787

7 市委网信办 2566028 2566213

8 市发展改革委 2198993 2198989

9 市教育局 2026307 2026307

10 市科技局 2688007 2888666

11 市工信局 2218787 2218787

12 市公安局 3010035 2028110

13 市民政局 2299291 2566238

14 市司法局 2031110 2198729

15 市财政局 2022975 2065580

16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5050 2026984

17 市生态环境局 2026736 2026736

18 市住建局 2229223 2229223

19 市城市管理局 2296009 2296009

20 市交通局 2023495 2024772

21 市水务局 2024011 2024011

22 市农业农村局 6995561 6995515

23 市文旅局 2057555 2033870

24 市卫健委 2066565 202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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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值班电话 传 真

25 市应急局 2068110 2023690

26 市外事办 2198848 2066573

27 市委新闻中心 2198741 2198741

28 市市场监管局 2022239 2056212

29 市体育局 2338217 2050744

30 市统计局 2566255 2566255

31 市乡村振兴中心 6995889 6990806

32 市消防救援支队 2066611 2066600

33 市气象局 2051909 2027600

34 市无线电管理局 2023066 2023655

35 国家金融管理总局晋城监管分局 2228636 2228630

36 晋城军分区 2043211 2043211

37 武警晋城支队 2023130 2023130

38 国网晋城供电公司 2162216 2162217

39 中国移动晋城分公司 3050998 3051188

40 中国联通晋城分公司 2034777

41 中国电信晋城分公司 6990007

42 城区人民政府 2022495 2022495

43 泽州县人民政府 3033064 3031490

44 高平市人民政府 5222391 5231956

45 阳城县人民政府 4222726 4239700

46 陵川县人民政府 6202290 6202269

47 沁水县人民政府 7022944 7025944

48 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2060625 2060625

49 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 2099299 3039708

50 高平市文化和旅游局 6911821 6911821

51 阳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4222266 4232366

52 陵川县文化和旅游局 15735671210 6202328

53 沁水县文化和旅游局 7022254 702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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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家景区

序号 景区名称 所属地区 值班电话电话 传真

1
晋城市阳城县皇城相府

生态文化旅游区
阳城县 0356-4858880 4858062

2 晋城市泽州县珏山景区 泽州县 0356-3959754

3 陵川县王莽岭景区 陵川县 0356-6878600

4 阳城县蟒河景区 阳城县 0356-4868240

5 沁水县柳氏民居景区 沁水县 0356-7050398

6 沁水历山国家森林公园 沁水县 18234699201

7 阳城县天官王府景区 阳城县 0356—4819629

8 泽州县大阳古镇景区 泽州县 0356-3847888

9 炎帝陵生态文化旅游区 高平市 0356-5911568

10 阳城县郭峪古城景区 阳城县 0356-6922229

11 沁水县湘峪古堡景区 沁水县 0356-3251100

12 泽州县司徒小镇景区 泽州县 0356-2293766

13 阳城县海会书院景区 阳城县 0356-4852888

14 高平市羊头山景区 高平市 0356-5889501

15 高平市大粮山景区 高平市 18334668666

16 阳城县孙文龙纪念馆 阳城县 13097655988

17 清云寺生态公园 高平市 0356-5840008 5840008

18 泽州县山里泉景区 泽州县 13663839667

19 泽州县可寒山景区 泽州县 18235628868

20 泽州县聚寿山景区 泽州县 1310356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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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景区名称 所属地区 值班电话电话 传真

21 阳城县小尖山景区 阳城县 13223670080

22 河阳商道古镇 阳城县 13903564202

23 高平市良户古村 高平市 0356-5877666

24 阳城县砥洎城景区 阳城县 13834311893

25 阳城县布政李府景区 阳城县 13935647272

26 泽州县高都古镇景区 泽州县 13333560270

27 阳城县町店战斗纪念园景区 阳城县 13935682282

28 高平市卧龙湾景区 高平市 0356-5860666

29 高平市喜镇苏庄景区 高平市 0356-3902111

30 阳城县析城山景区 阳城县 0356-4228228

31 阳城县动感横河景区 阳城县 13223670080

32 陵川县黄围山景区 陵川县 0356-6898888

33 凤凰欢乐谷景区 陵川县
0356-6895111

18334709726

34
晋城市城区古书院

创意文化旅游景区
城 区 0356—6998089

35 晋钢工业旅游园区 泽州县 0356-3878667

36 晋城市城区卧龙山旅游景区 城 区 0356—89898222

37 金翠丈河旅游风景区 陵川县 13100063472

38 古驿浙水旅游风景区 陵川县
0356—6881666

17603468882

39 自在荒野旅游风景区 陵川县 13934326878

40 七彩太行旅游度假区 陵川县
0356—3271005

1523466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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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景区名称 所属地区 值班电话电话 传真

41 赵树理故居文化旅游区 沁水县 0356－3216505

42 鹿台山景区 沁水县 15235601516

43 茱里·皇家鹿园 阳城县
18835639689

15034611223

44 太行茱萸湾景区 阳城县 17835674567

45 中华山根祖文化旅游区 阳城县 18203565018

46 丹朱岭工业旅游景区 高平市 0356-5835007

47 釜山景区 高平市 0356-6900888

48 七佛山旅游景区 高平市 13935653321

49 晋城中科环保科普园 泽州县 0356-8881153

50 二十里铺旅游景区 泽州县 0356-2039666

51 锡崖沟水镇景区 陵川县 0356-6878588

52
好梦松庙·太行驿站

旅游风景区
陵川县

固话

0356-4858600 转

1011 手机

18535220920/136

2356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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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文化和旅游突发事件信息上报表
报送单位：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事件类别 信息来源

现场情况

（包括：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

数]和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

影响范围和

发展态势

简要经过

（可另附页）

已采取的应急

处理措施

报送人 联系方式

审核人 联系方式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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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市属各事业单位，驻市各单位，各大中型企业。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8 日印发


